
教师资格检查标准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第四十六条，检查专职

教师的相应教师资格证明：研究生或者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

专职教师是否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；不具备研究生或大学

本科毕业学历的专职教师，是否通过国家教师资格考试且认

定合格。


